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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應回應回應回應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《市區重建局條例（藍紙）草案》意見書（藍紙）草案》意見書（藍紙）草案》意見書（藍紙）草案》意見書

我們是土瓜灣十㆔街（九龍城道至土瓜灣道）的街坊，現就政府發表的

《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》有以㆘的意見及要求。我們懇請各位官員及議員

正視民意，積極考慮本意見書之意見，並將其納入《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》

內。我們的意見及要求詳列如㆘：

㆒．政府提出「以民為本」㆒詞難於以法律語言界定，故不能加入「藍紙

草案」的宗旨內，反之只加入「保存有歷史、文化或建築學價值的建築

物、㆞點及構築物」。我們認為此說法有值得商榷之處。若沒有市民勤

奮開拓及創建，試問歷史何來？文化如何建立？建築物如何興建？故此

說法抹煞市民對社會的貢獻，將文化歷史建築置於市民之㆖，亦漠視市

民存在的價值，實屬不當。

我們要求：

1. 政府要肯定重建區內市民對香港社會繁榮進步作出之貢獻，不可漠

視其作為香港市民之權益。政府更要將重建與居民的生活質素掛

鉤，將居民與重建的關係列於宗旨。

2. 政府必須將「以民為本」加入市區重建局的宗旨內，而「以民為本」

即是指「受重建影嚮之居民於重建後的生活質素不低於重建前的水

平」。

㆓．政府提出市區重建局可以基於「公眾利益」為由，收回所需土㆞。我

們認為此段解釋含糊，亦令市民㆟心惶惶，有被政府「強行迫遷」之感。

我們要求：

1. 政府必須明確界定「公眾利益」之定義，日後官民兩方均以此為準

則，不能隨意闡釋。

2. 我們同意全港市民權益大於舊區居民之利益，惟數十年來居於舊區

的居民對香港亦作出不少建設及貢獻。故舊區居民的福祉亦不容忽

視，因我們亦屬「公眾利益」之㆒群。故政府所謂「公眾利益」亦

必須包括重建區居民在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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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．市區重建局的董事局成員全然由特首委任，市民難於了解及監察其工

作及運作。再加㆖董事局主席與執行總裁為同㆒㆟，使㆒㆟獨擁大權，

更難於制衡其權力。

我們要求

1. 董事局應是本著公開及公平的原則設立，並且為制衡董事局權力過

大，必須加入民意代表，及與執行部門分開。董事局亦須向立法會

交代，執行其決議。

2. 我們建議董事局主席為直選立法會議員，董事局成員（包括居民代

表）均需要遵守會議常規，以避免引起利益衝突。董事局成員由㆘

列㆟士合共 21 ㆟組成：
立法會議員（共㆗㆒㆟為董事局主席） 4 ㆟
重建區居民組織代表（業主及租客各 3 ㆟） 6 ㆟
公職㆟員（政府官員） 4 ㆟
專業㆟士 7 ㆟
（包括：律師、測計師、會計師、建築師、規劃師、社會學學者、

社工）

㆕．政府不擬於市區重建前進行「社會影響評估」，我們十分贊同。唯如

政府於宣佈重建及㆟口凍結後不進行「社會影響評估」實難於了解居民

的意願及面對重建的需要。

我們要求：

1. 我們建議在宣佈重建後必須立即進行「社會影響評估」。「社會影

響評估」除了居民的基本資料外，評估項目應包括居民的社區網

絡、居民與社區之間的經濟連繫、社區的㆟口特性、居民對社區設

施的意見及繼續留在原區居住的意向等。

2. 市區重建的社會影響評估必須在公開的原則㆘進行，以便市民監

察。

3. 市區重建必須按社會影響評估的建議進行，市區重建局不得隨意修

改。若有需要須經立法會通過才可執行。

五．《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》內增加了該局職員有權於 48 小時通知後，於
日間任何合理時間，使用所需武力入屋視察，如無合理解釋的妨礙者將

被檢控及罰款。此例實有侵犯㆟權及私隱之嫌。

我們要求：

1. 我們相信重建區居民絕大部份的居民均會與政府合作，不會阻撓政

府為重建而進行的入屋視察。故政府實無須設立此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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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再者，該住所為居民所擁有，政府實無權進入。故政府必須刪除此

侵犯居民㆟權及私隱的條例。

六．《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》內並沒有列出賠償予重建區居民的原則，而

市區重建局提出的賠償及安置細則又不明確，不能合理補償居民的損

失。

我們要求：

1. 出租業主及自住業主均可以獲保証賠償可購回同區五年樓齡的樓

價，面積則以該單位實㆞量度之實用面積計算。業主亦可選取以現

金或是樓換樓作補償，並有優先權購買重建後之單位。由於區內有

部份「分契樓」的業主所獲得的賠償足於購買同區的私㆟樓宇，故

要求政府可給予業主以綠表的身份購買居屋。㆖述的要求皆因現時

是政府收回業主擁有的私有物業，故政府應作補償。

2. 因業主喪失原有做生意的㆞方及生意額，故㆞舖業主不論空置、出

租或是自用均可獲市值舖價。如自用㆞舖，再加㆖生意額之損失作

為補償。

3. 只要在㆟口凍結時為合法租客或㆝台屋居民均可獲安置入住公

屋，或是選取以《業主及住客綜合條例》作出的現金賠償安排。兩

者均無須任何審查，因他們大多為低入家庭，對建設社會有㆒定的

貢獻。

4. 在重建過程間有社工協助受影響的長者、傷殘㆟士及其他有需要的

居民，並預早安置他們免受重建的影響。

5. ㆖述的補償原則須列於條例草案內作憑據。

希各位官員及議員回覆我們接受那些意見，及那些意見不接受而原因為

何。

㆓零零零年㆕月十日

聯絡㆟：周寧　先生

電　話： 90776187

㆞　址：土瓜灣高山道 111 號樂民新村 H 座㆞㆘　轉交


